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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5 年 3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

地點：工學院一館資工系 105 會議室 

主席：黃院長仁竑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：張代理主任榮貴、柳教授金章、鍾副教授菁哲、陳教授自強、敖主任仲

寧、劉副教授建聖、蔡主任敬誠、王教授逢盛、朱主任元三、李副教授

皇辰、李所長元堯、丁副教授初稷 

請假：賴主任文能、張教授嘉展、姚教授宏宗、陳助理教授靜誼、鄭教授伯炤 

記錄：蔡旻青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本院籌組之海外招生團於 105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5 日前往越 

南，並於 3 月 17 日至 23 日赴泰國招生，當地學生反應熱烈，

共接收將近 100 份申請案件，成效甚為豐沛。 

本校現有 109 位外國學生，未來本校如何因應急遽增加之外籍

生，提供外籍生便利的選課系統、英語課程、英語學位學程等

措施，確實需要及早對未來的發展方向作前瞻詳盡與妥善的規

劃，以營造校園之整體國際交流氛圍，建置國際友善校園。 

 

貳、 宣讀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(如附件一，詳第 1 至 6 頁) 

決    定：確定。 

 

參、 報告事項 

報告單位：工學院 

案    由：有關目前創新大樓新建工程進度案，提請報告。 

說    明：總務處於 105 年 3 月 1 日召開創新大樓新建工程申請綠建築標

章履約情形說明會」，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1 份(如附件二，詳第

7 至 9 頁)。 

決    定：洽悉。  

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討論一 

提案單位：工學院 

案    由：修訂「國立中正大學工學院創新大樓銘珠講堂場地設備借用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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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細則」第九點案，提請報告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院「創新大樓銘珠講堂場地設備借用與管理細則」經 105 年 2

月 22 日第 426 次行政會議決定：「一、本案暫緩。二、請秘書

室協助檢視相關法規、各學院場地借用規定內容是否合宜，並

提至下次會議報告。」(如附件三，詳第 10 至 11 頁)。 

二、 本案依據秘書室 105 年 3 月 7 日簽呈建議，本案因有收費相關

規定，建議修正改為「….經院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

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」(如附件四，詳第 12

至 16 頁)。 

三、 檢附「工學院創新大樓銘珠講堂場地設備借用與管理細則」第

九點修正對照表、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(如附件五，詳第 17 至

21 頁)。 

決    議：通過。 

 

提案討論二 

提案單位：工學院 

案    由：本院 104 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人選案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優良導師獎勵要點規定略以：優良導師候選人應由系

所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，由各院薦送 1 名參加全校甄選(檢附

學務處來函如附件六，詳第 22 至 27 頁)。 

二、 本院 104 學年度優良導師各系所推薦名單如下： 

機械系─楊智媖助理教授(如附件七，詳第 28 至 31 頁)。 

化工系─黃光策副教授(附件八，詳第 32 至 37 頁)。 

通訊系─李皇辰副教授(附件九，詳第 38 至 42 頁)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經出席委員投票，獲三分之二以上(含)同意票，且得票數最高者

為本院推薦人選。倘獲最高同意票的教師人數超過一人，則出

席委員針對同票者(每位委員限投一同意票)再次進行投票，以決

定本院推薦人選。 

二、經 12 位出席委員投票(本案李皇辰副教授迴避)，楊智媖助理教

授獲 8 票同意，黃光策副教授獲 12 票同意，李皇辰副教授獲 2

票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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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黃光策副教授為工學院 104 學年度本校優良導師之推薦人選。 

四、本案教師獲同意票數逾總票數之三分之二者，將於本院年終同

仁聚餐時公開表揚(頒發獎座)。 

 

提案討論三 

提案單位：機械系 

案    由：郭春寶教授申請第 4 次延長服務案(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7

年 1 月 31 日止)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郭教授於 103 年 2 月 1 日達屆退期限，第 1 次至第 3 次延長服

務(自 103 年 2 月 1 日至 106 年 1 月 31 日止)業經教育部同意備

查。 

二、郭教授申請第 4 次延長服務案經機械系 105 年 3 月 1 日 104 學

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(如附件十，詳第 43 頁)。檢附郭教授

申請第 4 次延長服務計畫書（如附件十一，詳第 44 至 46 頁）。 

三、依據本校規定略以：各系(所、中心)欲辦理教授、副教授延長

服務案，應依系(所、中心)之發展規劃，提出「教授、副教授延

長服務計畫書」，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，簽會教務處、人事室，

於 3 月底前奉校長核可；並經系、院、及校教評會審議通過，

再據以辦理教師延長服務聘任事宜(如附件十二，詳第 47 至 48

頁)。 

決    議：經 13 位出席委員投票，13 票同意，0 票不同意，通過本案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10 分。 


